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 日 

進 修 部 學 務 組   印 製 

註冊 

【教務組】 

一、教育部宣導事項：奉教育部台訓(一)字第 0960129745 號函「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之

指示，請同學尊重智慧財產權，不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以免觸法。 

二、教務訊息： 

  (一)本學期重要日程： 

    1.期末考試週：1 月 6 日(星期一)至 1 月 10日（星期五） 

    2.其他相關日程請參閱本校「113學年度行事曆」。 

  (二)若同學期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或重複修習

課程經系上認定後、或因工作、個人身心之特殊狀況等因素，經提出相關證明由進修部認定

後可提出「停修」申請。本學期申請時間為 12 月 2~13日。辦理停修後至少仍應修習一個科

目，且繳交之學分費不予退還。詳細規則請參閱「學生選課辦法」，或洽詢進修部教務組。 

  (三)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階段網路選課預計於 12 月 25 日開放。同學選課前，請先上網完成

本學期所有課程之教學評量。選課相關訊息請同學參閱「選課須知」。 

  (四)請同學依課表準時到校上課，勿遲到、早退。並請同學注意上課秩序，以維持良好學習環境。 

三、本校 113學年度第 2學期大學部轉學招生考試之招生簡章已公告在學校網站，請大家轉達有意

願的親朋好友。有興趣者可至學校首頁之「招生快訊」查詢詳細內容，或來電招生事務中心（02-

2257-6167轉 1279）洽詢。 

四、同學如有聯絡資料之更新（包括電話、手機或通訊地址），請即時至進修部教務組更正，以讓行

政單位能將重要資訊即時通知同學知悉。同學如有更改戶籍資料（姓名、身份證字號或戶籍地

址等），請攜帶戶籍謄本(三個月內)至進修部教務組更改。 

＊證照輔導專區： 

(一)學校訂定有學生證照、競賽獎勵措施，相關獎勵辦法請同學至「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處－技

能檢定中心」之「相關法規資料」網頁中查詢。 

(二)近期證照考試相關資訊請至本校「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處－技能檢定中心」之「證照考試」

網頁中查詢。 

＊資安宣導： 

  資訊安全相關資訊，請參閱本校「圖書資訊處」網頁(http://li100.chihlee.edu.tw/)，或

「教育部校園資訊安全服務網」(https://cissnet.edu.tw/)。 

 

【行政組】 

一、設置於忠孝樓 2F各班班級櫃中的各項通知與公告(學校所發之通知均會加蓋相關單位章

戳)，均為與同學權益相關的重要訊息，請各班務必派人領取後並宣導及公布，以免相關權

益受損。 

二、截至 12 月 4 日(三)止，經本組彙整曠課達 35 節以上之名單，將分別以簡訊、電子郵件、

掛號通知個人、家長、各學系及導師，請上述同學儘速完成請假手續。 

三、請各班值日生於課後加強教室整潔工作，並關閉各項電源以落實節能減碳。 

四、各項補助申請繳件時程： 

各項補助申請繳件時程 

序 項 目 日期（例假日除外） 

1 113-2「減免學雜費」申請 
第１階段：113/12/10~114/1/10(一~五) 16:00~21:30 

第２階段：114/2/17~114/2/27(一~五) 16:00~21:30 

2 113-2「就學貸款」繳件註冊 114/2/24~114/2/25(一~五) 16:00~21:30 

繳件地點：忠孝樓 2樓進修部行政組(總務)。 

上述各類詳細申請須知請至進修部總務組網頁查詢 

五、113 學年度弱勢助學； 

(一)已通過之同學，請勿先行繳交學雜費，待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後第 3 階段選加退

選選課作業結束後，依據同學最後選課結果，依出納組再公告應補繳(退)費差額進行學

分學繳費差額繳納。  

(二)若同學欲以就學貸款方式補繳交補助後之學雜費應繳差額者，請於 114/2/1日後登入台

灣銀行就學貸款網站內申請就學貸款(就學貸款學校註冊日至 114/2/25 日。 

(三)依照就學貸款作業辦法，需扣除政府補助款後之餘額，方可申請就學貸款。整學年度有

申請就學貸款之學生，補助款扣除下學期應繳學分學費後(不含平保費跟電腦費)，多餘

金額如上學期有申請就學貸款之同學，需先行償還上學期就學貸款費用，有餘額時，才

可撥付受領同學。  

六、本學期學雜費尚未繳納完畢的同學，請儘速完成繳納。未繳納之同學，期末將依未註冊規

定處置。如有不知是否有未繳納費用之同學，請依下列步驟查詢： 

【致理首頁→在校學生→在學服務→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學生登入→繳費情形→學生繳 

     費查詢系統】網址: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https://e-portfolio.chihlee.edu.tw/  

＊交通安全宣導: 騎乘「機車」等交通工具，應遵守交通規則，切勿「無照駕駛」、「酒後駕車」

及「疲勞駕駛」等危險行為，俾防範交通意外事件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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